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總說明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六十五

年八月二十一日訂定發布，歷經三十次修正，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三年一

月十六日修正發布，，自一一百十三年二月一日行 ，為協助在學學學生輕 

就學貸款利息負擔，及申請就學貸款之學生於各階段學業完成後，應向承

貸銀 償還貸款，協輕 其還款壓力，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 

點如下： 

一、 放寬學學學生本貸款利息負擔為(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 明定各該主管機關得查核學校辦理本貸款後相關費用發放情形及其

效果為(修正條文第九條) 

三、 放寬貸款學生應一就學等事實完成日後按月攤還本息之期間為(修正

條文第十一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 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本貸款一貸款日

起至償還期起算之前一

日止之利息負擔，由各

該主管機關負擔全額為 

本貸款一償還期起

算日起之利息，除由各

該主管機關負擔之部分

外，其餘由借款學生負

擔為 

前二項各該主管機

關應負擔之利息，由各

該主管機關按年編列預

算負擔 

第八條 本貸款一貸款日

起至償還期起算之前一

日止之利息負擔依下列

規定辦理，其利息負擔

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每年公告之： 

一、依前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申請者，由

各該主管機關負擔

全額為 

二、依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申請者： 

（一）家庭年所得

總額協新臺

幣一百四十

八 萬 元 以

下，且學生

有兄弟姊妹

或子女至少

一人符合前

條第一項第

二 款 條 件

者，由各該

主管機關負

擔全額為 

（二）家庭年所得

總額超過新

臺幣一百四

十八萬元，

且學生有兄

弟姊妹或子

女符合前條

第一項第二

款條件之人

數，協一人

一、 修正第一項，依據總

統於一百十五年五

月二十七日宣布推

動「臺灣人口對策新

戰略-家庭支持篇」，

其中第八項「學貸利

率再調降」方案，符

合第七條規定之學

學學生，就學貸款一

貸款日起至償還期

起算之前一日止之

利息負擔，皆由各該

主管機關全額負擔，

已無，「申請貸款之學

生家庭年所得總額

超過新臺幣一百四

十八萬元，且學生有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條件之兄弟姊

妹或子女人數一人，

由借款學生負擔全

額利息」之情形，，以

助在學生順利就學，

爰刪除第一款及第

二款，自修正序文文

字，以資明確為 

二、 第二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為 



者，由借款

學生負擔全

額；其人數

協二人以上

者，由各該

主管機關負

擔全額為 

本貸款一償還期起

算日起之利息，除由各

該主管機關負擔之部分

外，其餘由借款學生負

擔為 

前二項各該主管機

關應負擔之利息，由各

該主管機關按年編列預

算負擔為 

第九條 學校應於學期註

冊前，公告或通知學生

申請辦理貸款之相關規

定，貸款之學生自應參

加貸款常識之宣導講

習，必 時，學校得於講

習期間辦理貸款常識測

驗為 

申請貸款之學生應

依前項公告或通知，連

同保證人，檢具有關文

件、資料，於註冊前向承

貸銀 申請辦理貸款，

自同時辦理對保及配合

銀 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身分辨識及驗證為 

前項申請貸款之學

生於註冊時，應向學校

申請暫予緩繳學雜各

費為但經審查不合格者，

由學校通知其應補繳學

雜各費為 

第九條 學校應於學期註

冊前，公告或通知學生

申請辦理貸款之相關規

定，貸款之學生自應參

加貸款常識之宣導講

習，必 時，學校得於講

習期間辦理貸款常識測

驗為 

申請貸款之學生應

依前項公告或通知，連

同保證人，檢具有關文

件、資料，於註冊前向承

貸銀 申請辦理貸款，

自同時辦理對保及配合

銀 依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身分辨識及驗證為 

前項申請貸款之學

生於註冊時，應向學校

申請暫予緩繳學雜各

費為但經審查不合格者，

由學校通知其應補繳學

雜各費為 

一、 增訂第五項，協強化

對學校辦理學生就

學貸款費用發放作

業之督導機制，爰增

訂各該主管機關得

視實際需 ，，查核學

校辦理第四項所定

費用發放予學生之

情形，自得將其辦理

情形納入核定學校

相關獎補在經費之

參據，，以使學學校確

實依規定辦理為 

二、 第一項至第四項未

修正為 



學校審查學生符合

第七條第一項所定貸款

 件後，除將學生應繳

交學校之學雜費、實習

費、校內住宿費、學生團

體保險費、電腦及網路

通訊學用費予以扣除

外，其餘書籍費、校外住

宿費、海外研修費或生

活費，應即發放予學生為 

各該主管機關得查

核學校辦理前項費用發

放情形，自納入核定學

校相關獎補在經費之參

據為 

學校審查學生符合

第七條第一項所定貸款

 件後，除將學生應繳

交學校之學雜費、實習

費、校內住宿費、學生團

體保險費、電腦及網路

通訊學用費予以扣除

外，其餘書籍費、校外住

宿費、海外研修費或生

活費，應即發放予學生為 

第十一條 申請本貸款之

學生於各階段學業完成

後，應依規定向承貸銀

 償還貸款為但有下列

各款情事之一，應於各

階段貸款償還期起算日

前通知承貸銀 後，依

各該款規定償還貸款： 

一、繼續學國內就學者，

得至最後教育階段

學業完成後償還為 

二、服義務兵役者，得至

服役期滿後償還為 

三、參加教育實習者，得

至實習期滿後償還為 

四、因故退學或休學者，

應於退學或休學後

償還為 

五、出國留學、定居或就

業者，應於出國前一

次償還為但成績優

異，自獲政府考選、

外國或大陸地區、香

第十一條 申請本貸款之

學生於各階段學業完成

後，應依規定向承貸銀

 償還貸款為但有下列

各款情事之一，應於各

階段貸款償還期起算日

前通知承貸銀 後，依

各該款規定償還貸款： 

一、繼續學國內就學者，

得至最後教育階段

學業完成後償還為 

二、服義務兵役者，得至

服役期滿後償還為 

三、參加教育實習者，得

至實習期滿後償還為 

四、因故退學或休學者，

應於退學或休學後

償還為 

五、出國留學、定居或就

業者，應於出國前一

次償還為但成績優

異，自獲政府考選、

外國或大陸地區、香

一、修正第二項，將貸款

學生應一就學等事實

完成後滿一年之次日

起開始按月攤還貸款

本息，修正協一事實

完成後滿二年之次日

起開始按月攤還貸款

本息，以輕 學生還

款壓力為 

二、第一項、第三項至第

七項未修正為 



港澳門政府機構或

學校提供留學獎在

學金者，得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繼續升

學至最後教育階段

學業完成後償還為 

六、無固定修業年限之

專科以上進修學院

（校）之學學學生，

於貸款期限屆滿後

償還為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第五款但書或第六

款之情形，除學職專班

之學生應於學業完成即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

本息外，其餘貸款學生

應一事實完成日後滿二

年之次日起，依年金法

按月平均攤還本息為 

貸款學生償還期起

算日前一年度收入未達

一定金額者、持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或發生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之重大災害者，得

酌予展延一定期限後償

還，或調降其貸款利率；

其一定金額、期限及貸

款利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為 

學生除依前項規定

外，於貸款償還期起，得

向銀 申請緩繳本金，

緩繳期間每次申請至少

一年，總計緩繳期間不

得超過十二年；緩繳期

間之利息，除由各該主

港澳門政府機構或

學校提供留學獎在

學金者，得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繼續升

學至最後教育階段

學業完成後償還為 

六、無固定修業年限之

專科以上進修學院

（校）之學學學生，

於貸款期限屆滿後

償還為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

款、第五款但書或第六

款之情形，除學職專班

之學生應於學業完成即

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

本息外，其餘貸款學生

應一事實完成日後滿一

年之次日起，依年金法

按月平均攤還本息為 

貸款學生償還期起

算日前一年度收入未達

一定金額者、持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或發生經中央主管機關

認定之重大災害者，得

酌予展延一定期限後償

還，或調降其貸款利率；

其一定金額、期限及貸

款利率，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為 

學生除依前項規定

外，於貸款償還期起，得

向銀 申請緩繳本金，

緩繳期間每次申請至少

一年，總計緩繳期間不

得超過十二年；緩繳期

間之利息，除由各該主



管機關負擔外，由學生

負擔為 

貸款一學期者之償

還貸款期限，得以一年

計，餘此類推為但經學生

專案向承貸銀 申請自

經同意者，得以一年六

個月計；持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得

以二年計為償還期間之

利息，由學生負擔為 

學生於原償還期起

算日前，有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而未依

規定期限通知承貸銀

 ，致有逾期情事者，得

檢附證明文件，向承貸

銀 申請自經其同意

後，依第二項規定期限

償還本息為 

學生於原償還期起

算日後有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情形，且未按

原定期限償還者，應先

償還有各款事實前已到

期之本息、違約金後，依

第二項規定期限償還未

到期之本息為 

管機關負擔外，由學生

負擔為 

貸款一學期者之償

還貸款期限，得以一年

計，餘此類推為但經學生

專案向承貸銀 申請自

經同意者，得以一年六

個月計；持低收入戶或

中低收入戶證明者，得

以二年計為償還期間之

利息，由學生負擔為 

學生於原償還期起

算日前，有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情形而未依

規定期限通知承貸銀

 ，致有逾期情事者，得

檢附證明文件，向承貸

銀 申請自經其同意

後，依第二項規定期限

償還本息為 

學生於原償還期起

算日後有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情形，且未按

原定期限償還者，應先

償還有各款事實前已到

期之本息、違約金後，依

第二項規定期限償還未

到期之本息為 

第十六條 本辦法一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一

日行 為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五年六月十日修正

發布之條文，一一百十

五年八月一日行 為 

第十六條 本辦法一中華

民國一百十三年二月一

日行 為 

一、現 條文列協第一

項，內容未修正為 

二、增訂第二項，考量本

貸款每學期辦理一

次，規劃於一百十五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

行，爰明定本次修正

條文之行 日期為 

 


